
1 

 

 

高雄市 2026青少年創意機器人競賽-創意軌道競賽規則 

一、 機器人的規定 

1. 機器人必須為輪型，長寛高均不得超過 20公分，且重量不得超過 1公斤。 

2. 機器人必須以電池作為電源，不得由外部供應電源。 

3. 機器人必須循軌道白線移動，且可用紅外線或藍芽方式遙控其速度。 

4. 可使用 3DP列印件改裝。 

二、 比賽場地示意圖(比賽格線圖) 

比賽時，軌道可擺置之範圍為長（36格）x寛（9格）共 324格再加上終點區域及後

端之延伸。 

 

三、 比賽器材及使用規則 

1. 比賽用之木質軌道區塊為寬約 14.5公分之高架結構，軌道面離地板之高度約 6公

分，軌道上白線寬度約 2公分。 

2. 軌道區塊依長短分為長(約 43.5公分)(編號 1-5、S板)及短(約 29公分)(編號 6-9)兩

種長度，如下圖所示。 

 
 

3. 軌道面是由大圖輸出黑底白線貼紙，平貼於軌道上端表面。 

4. 起點板放置於起點區中，僅限於比賽計時前放置機器人用，不可用於競賽過程中。 

5. S板為長板塊，於長邊分別為 1、2個出入口，於節點上有紅色圓點標記，如圖 

 示意。 

6. 於 9、18、27行設補給站區。大會經由抽籤抽出各組別補給區的補給站地點，通

過補給站將獲得額外的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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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(以挑選 9F、18D、27E為例，實際位置以當日抽籤為主) 

四、比賽規則 

1. 大會從公佈的軌道型態中，各組隨機抽出三種軌道組合，並公布加分點，即開始競賽

計時，每組選手需在競賽時限內，從抽出的三種軌道組合中，自行選擇一種軌道組合

（以下簡稱＂三選一題目＂），並完成軌道路徑規劃紙規劃、程式修改、機器人現場

實測練習及檢錄，練習及檢錄時間參照簡章。  

2. 軌道佈建原則：選手規劃軌道路徑時，需以三選一題目之 4片軌板各用一次組合成一

「軌道回合」(依照組別需加入 S板)，機器人由起點到終點之路徑，是由數次「軌道

回合」組合而成，各軌道回合必須將三選一題目之 4片軌道板完全使用，但不限制各

軌道回合內的軌道排列順序。 

3. 每隊比賽最多可有三名選手下場，最多兩位選手共同操作軌道佈建，已檢錄的規劃圖

可帶上賽場參照運用。 

4. 選手需將起點板放置於起點區中，機器人置於起點板的軌道上，將軌道依路線規劃圖

所設計的第一個「軌道回合」排定次序，連接於起點板軌道末端，「軌道回合」不可

規劃於起點區。 

5. 由選手啟動機器人出發，機器車尾通過起點線(起點與第一行間)，啟動計時。 

6. 同一選手同一時間只能拿起一片機器人已通過之軌道板，若同時手持兩片軌道板，則

判定違反軌道佈建原則-雙舉板。比賽計時期間，先拿起的軌道板需優先緊接於已佈

建之軌道末端。  

7. 軌道一經放置（手離開此軌道板），除非機器人再次通過該軌道，否則不得再改變其

排列順序與方向。 

8. 各組別根據規定，操作使用 S板次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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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小組：可自行決定是否選用 S板，若選擇使用 S板，規則比照國中組。 

 

▲國小組軌道回合示意 

 

國中組：需每回合使用 S板一次，每回合排序不限，例如 12S34、2S431… …。 

 

▲國中組軌道回合示意 

 

高中職組：S板於每回合末端使用，例如 1234S、2134S… …。 

 

▲高中職組軌道回合示意 



4 

 

9. 機器人在競賽期間行進時，若發生下列情況，即暫停計時，並記錄當下距離、加分點

及時間之成績。選手可選擇利用剩餘時間依第一個「軌道回合」排定次序於起點重新

出發並繼續計時，再次行走距離＋加分點之成績若無優於前次記錄，則選擇第一次分

數及時間作為比賽成績。每隊在時限用完之前，只有一次重新開始之機會。 

(1) 出界：軌道擺置超出場地底圖格線範圍(終點區不在此限)。 

(2) 出軌：不依循軌道面之白線行走（白線不在兩動力輪之間）。 

(3) 落軌：中途跌落軌道。 

(4) 停滯：在軌道上產生後退、原地迴轉或無持續前進。 

(5) 干擾：選手明顯碰觸機器人影響機器人的自主行進。 

(6) 違反軌道佈建原則：同一回合重複使用、S板未依規定正確使用、雙舉板。 

(7) 超時：總時間超過 2分鐘。 

10. 補給站加分：機器人於軌道板上行進時，正投影通過任一補給站格位 1/2以上，即可

累計加分，每一補給站只能累算一次；若失誤從頭出發，則該回合加分重新計算。 

通過補給站數 通過 1個補給站 通過 2個補給站 通過 3個補給站 

加分內容 加 03分 加 13分 加 33分 

11. S板特規：若 S板正投影任一處有覆蓋補給站格位 1/2以上，只要機器人完整通過 S

板，不論機身是否通過加分點上方，都視為通過該加分點。 

12. 比賽細項 

(1) 限時：比賽時間以 2分鐘為限，2分鐘到仍未達陣者，由裁判判定機器人當下車

尾位置作為成績。 

(2) 車尾通過起點線開始計時，車尾通過終點線結束計時，車尾未通過終點線時若產

生「失誤」則暫停計時。 

(3) 得分：比賽成績分數以 2分鐘內達到之距離分數(車尾當下所對應之格區號碼，

即為分數，機器人完全通過場地終點線，進入終點區，即取得 37分)，再加上途

經「補給站」得分之總合，單場次比賽滿分為 70。 

(4) 對於上列比賽規則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修改，解釋規則之權利。若對

比賽規則有爭議時，仍以裁判判定為依據。若採取重賽，則依重賽後成績為主。 

13. 注意事項 

(1) 為比賽公平性，請避免指導老師、選手之間，在競賽過程中用任何形式溝通。 

(2) 操作的機器人設備及電腦，需自行準備充足電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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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請選手、教練自備文具、飲用水、防疫用品等。 

(4) 官方提供規劃紙 1張，下場使用需使用大會提供的規劃紙並先清楚寫上隊伍資

料。若有破損，可更換一次。 

(5) 檢錄規劃紙時，僅看第一回合使用軌道是否與[三選一題目]選題相同，不提供檢

查排列是否有誤，若規劃之軌道組合排列錯誤，導致賽場上無法照圖拼接第一軌

道回合，則該隊即喪失得分機會。 

(6) 影響會場秩序者給予警告，屢勸不聽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(7) 場內不得使用手機等通訊相關設備。而攜帶修改程式之電腦入場，則全程必須開

啟飛航模式，並禁止連接網際網路。若違反規則，即取消競賽資格。 

(8) 選手不得攜帶任何輔助解題的文書或電子文件資料進場，若經查獲則取消競賽資

格。 

 


